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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根据日常经

营情况与业务发展需要，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核与确认，并对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

合理预计。根据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业务发展

的需要，预计 2024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华化工”）、池州新赛德颜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赛德颜料”）、池

州市兴泰物业有限公司（简称“兴泰物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1100 万元，交易类型包括向关联人销售产品以及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630 万元，实际发生额为 1,008.91 万元。 

（二）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 年 4 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

及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吴李杰、吴炜、朱贵法均回

避了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 年 4 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2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

及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监事黄文明回避了表决。 

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4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万元）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万元） 

上年发

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

销售 

产品 

中华化工 销售 98%硫酸 
参照市场价由

双方协商确定 
100 14 78.09 

新赛德颜料 销售 98%硫酸 
参照市场价由

双方协商确定 
50 3 36.89 

新赛德颜料 销售蒸汽 
参照市场价由

双方协商确定 
940 110 885.70 

小计  
 

 
1090 127 1000.68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兴泰物业 采购物业服务 
参照市场价由

双方协商确定 
10 0 8.23 

小计  
 

 
10 0 8.23 

（四）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万

元） 

预计

金额

（万

元）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品 

中华化工 
销售 98%

硫酸 
78.09 100 2.17 -21.91 

详见公司 2023 年 3 月 20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确认及 2023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3-004） 

新赛德 

颜料 

销售 98%

硫酸 
36.89 60 1.03 -38.52 

新赛德 

颜料 
销售蒸汽 885.70 460 5.22 92.54 

小计  1000.68 620   

接受

关联
兴泰物业 

采购物业

服务 
8.23 10 100.00 -17.70 



人提

供的

劳务 

小计  8.23 1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

原因为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自身经营需求就可能

发生交易的金额测算，实际发生金额按照双方的具体执行进度确

定，具有不确定性，上述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具有合理性。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存在差异，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

非公司主观故意所致，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中华村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3 年 02 月 19 日  

法定代表人：朱贵法 

经营范围：年产：邻氨基苯甲醚 1 万吨、氮气（空分、自用）288 万 M3、氧

气（空分、自用）180 万 M3、氢气（甲醇制，自用）720 万 M3、邻硝基苯酚 600

吨、甲醇（回收）1 万吨、乙醇（回收）8000 吨、甲苯（回收）3.5 万吨（凭有

效许可证经营）。黄樟油、愈疮木酚、氯化铵、食品添加剂：香兰素、乙基香兰

素、5-醛基香兰素的生产（凭有效的生产许可证经营）；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的

销售；乙醛酸、硫酸钠、氯化钠、香精的销售；市场投资与管理；道路货物运输；

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中华化工总资产 181,953

万元，净资产 140,850 万元，2023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88,078 万元，净利润 11,211



万元。（未经审计） 

2. 与公司关联关系  

为本公司法人股东，持有公司 8.25%的股权，公司董事朱贵法先生控制并担

任董事长的公司。   

3. 履约能力分析  

中华化工生产经营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池州新赛德颜料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池州新赛德颜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安徽东至经济开发区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2 年 10 月 25 日    

法定代表人：包建华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

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新赛德颜料总资产 8,924.32

万元，净资产 5,458.09 万元，2023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5,649.84 万元，净利润

-834.63 万元。（未经审计） 

2. 与公司关联关系  

为本公司监事黄文明实际控制的公司。  

3. 履约能力分析  



新赛德颜料生产经营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池州市兴泰物业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池州市兴泰物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安徽省东至县东流大道东瑞大厦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04 日  

法定代表人：柯根鹏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房屋中介；国内贸易；货运代理；酒店管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兴泰物业公司资产总额

5,016.92 万元，净资产 942.69 万元，2023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182.55 万元，净利

润 11.93 万元。（未经审计） 

2. 与公司关联关系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尧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控股子公司。 

3. 履约能力分析  

兴泰物业生产经营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及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按市场一般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

业同等对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不会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预计的关联交易额度范围内，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

签署相关协议，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所必须的交易行为，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的正常进行，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及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需求，不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

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交易对方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及意见 

公司于 2024年 4月 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经各位独立董事审议，认为：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存在差异，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非公司主观故意所致，不影

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与关

联方之间发生的 2023 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的 2024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是根据公

司生产经营需要，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

定价公允合理，遵循了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二）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存在差异，差异金额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较小，且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非主观故

意所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关联董事已在董

事会上回避表决，并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履行的相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的 2024年度关联交易额度及相关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

会议决议》； 

4、《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 月 18日 


